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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为

支持公司营运资金及支付投资项目价款的需求，公司积极推进资金自筹工作，目

前已签署的融资资金来源为天诺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诺财

富”），融资金额 3 亿。同时，公司拟向深圳市前海中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

表中瑞-诺赢招财猫稳赢壹号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瑞基金”）申请 2 亿

的委托贷款，中瑞基金将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

银行深圳分行”）对上述贷款进行放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已签署的融资资金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7年 7月 18 日及 2017年 8月 22日与天诺财富签署了《股权

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融资金额均为 1.5亿元人民币（合计为 3亿元人民币），

年化利息率 9.511%。公司与天诺财富无关联关系。 

上述交易以融资为最终目的，不涉及股权及资产的转让。上述交易对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需提交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贷款情况 

（一）委托贷款概述 

公司拟向中瑞基金申请 2 亿的委托贷款，中瑞基金将委托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对上述贷款进行放款。 

公司与中瑞基金及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均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1、深圳市前海中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07月 10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人：庞兆昕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06号万科富春东方大厦 512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

业务）；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资金的管理业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

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 

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成立日期：1992年 08月 04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负责人：陈许英 

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一层(15A、15-19、

34-36、41-43）及五层至十层 

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

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外汇票据

的承兑和贴现；总行授权的外汇担保；总行授权的外汇借款；总行授权的代客外

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委托贷款的内容（合同以最终签订内容为准） 

受托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借款人：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深圳市前海中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瑞-诺赢招财猫稳赢壹

号私募投资基金） 

贷款总金额：2亿元人民币 

期限：18个月（实际起止日期以借款凭证记载的为准）。 

用途：补充借款人流动资金及经中瑞基金书面同意的其他用途 

贷款利率： 9%。该笔委托贷款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度末月的第 20日。

贷款自实际提款日起计息，利息的计算公式为：实际贷款余额×计息期间的实际

天数×年利率/360。公司应于每个结息日前，在中信银行开立账户中提前备足相

应金额，供中信银行按时从该账户中扣收利息；贷款到期时，应利随本清。在合

同有效期内中如遇中瑞基金及本公司调整利率或变更计息方法，需共同书面通知

中信银行，中信银行从收到通知后的第二个银行工作日起按调整后的利率开始计

息，该约定利率不得违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申请的 2亿委托贷款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求，有利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鉴于该笔借款为通过直接向银行融资难以融

到相应金额，因此公司采取委托贷款形式，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三、备查文件 

1、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六日 




